
附件 2

承储协议

甲方：

乙方：

为做好省级食糖储备工作，经筛选，确定乙方为 20 年度

省级储备食糖代储单位，乙方承诺按照甲方要求，承担省级食糖

储备任务。现双方按照平等自愿和友好协商的原则，签订省级储

备食糖承储合同，以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合同的履行。

第一条 承储责任与义务

1、甲方作为省级储备食糖的主管部门，对省级储备食糖负

有监督、管理责任；乙方作为省级储备食糖的承储单位，对省

级储备食糖的储备数量、质量合格、存储安全等全面管理承担

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乙方承担的承储责任

包括：

(1)全周期确保本合同确定的储备糖的数量、质量并接受甲

方的定期与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抽查；

(２)确保省级储备糖随时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

上；

(３)确保储备糖数量真实、质量合格、存储安全的主体责

任；

(４)确保省级储备糖在库管理规范、安全卫生、轮换正常、

动用顺畅；



(５)确保省级储备糖储备补贴资金使用规范、效益良好。

2、乙方对其所有生产经营活动负责，未经甲方批准不得动

用省级储备食糖，不得擅自调换储备食糖品种，不得以储备食

糖对外进行任何担保、抵押或清偿债务，若乙方转变经营主体

或进入清算、解散、破产程序时，必须提前 1 个月书面报告甲

方。如本合同储存周期内，乙方因司法案件被司法机关采取查

封、冻结、拍卖等措施的，乙方应及时向司法机关披露本合同，

并及时书面报告甲方。

3、乙方应当诚信、守法经营，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资产

负债率不超过65%，能对省级储备食糖的数量完整、质量合格和

安全管理承担直接责任。

4、乙方应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工作机制，建立食

糖储备台账并交甲方备案，严格在库管理，确保省级储备食糖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5、乙方收储的食糖应是本榨季以甘蔗、甜菜或原糖为直接

或间接原料生产的白砂糖，其质量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标识、

包装、运输、贮存达到 GB/T317-2018 规定的标准。

6、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将省级储备食

糖与乙方企业自行经营的食糖及其它物资分开存放，实行专仓

专垛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和挂牌明示，储备食糖仓库应

当符合《湖南省省级储备食糖储存库基本条件与要求》。

7、乙方应确保可自主支配动用的食糖数量常年保持在甲方

下达的承储计划数量以上，于每月 10 日前主动编制并向甲方报



送《省级储备食糖库存情况统计表》、食糖财务报表。当急需动

用食糖时，乙方应能在收到甲方动用预告信息后的 72 小时内将

食糖调运到位。

8、乙方应在承储年度的 12 月 20 日前主动将年度食糖储备

情况及资金使用绩效自评报告经法人代表签字、财务部门审核

盖章后报送甲方。

第二条 储备品种、数量及费用

1、储备品种规格：袋装成品白砂糖（50kg/袋）

2、储备数量： 吨

3、储备费用：采取货币补贴的方式，实行周期包干制，一

个承储周期的储备补贴按 800 元/吨，总储备费用为 。

第三条 存储周期

20 年度省级储备食糖的承储周期为壹年，自 20 年

月

日 起至 20 年 月 日 止。

第四条 存储地点、库存数量约定

乙方存储省级食糖的仓库位于 。未经甲

方同意，乙方不得更换该储备地点，不得擅自减少或降低储备数

量。

第五条 储备计划通知、入库储备时间、核验与评估

1、甲方根据省级储备计划确定的内容，书面通知乙方储

备的数量、品种，乙方必须按通知要求负责执行储备任务，不

得更改或歪曲。



２、乙方应保证在接到甲方下达的书面储备计划后 10 天内

将储备食糖收储入库，并向甲方报送入储、入库记录等文字和

视频等资料，以便甲方核验、检查。

３、乙方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质检机构对食糖的数

量、质量、食品安全等指标进行核查检验，并在本合同签订后的

1 个月内向甲方出具检验报告，检测费用由乙方负责。

第六条 储备动用、补库

在本存储周期内，本省行政区域内因重大突发事件等情况造

成或可能造成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导致在较大范围内引起抢购、

价格猛涨或商品脱销，需要动用省级储备食糖时，由省发展和改

革委提出动用方案，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甲方下达储备食糖

动用指令。甲方按指令通知乙方将承储的省级储备食糖投放市

场。动用省级储备食糖时，由省发展改革委原则上按略高于成本

确定其价格。乙方应当无条件执行省级储备食糖动用指令和通

知，严格按照数量、质量、地点、价格等要求组织投放市场（出

库前必须对食糖进行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检测）。

2、在本存储周期内，在完成投放后 30 日内乙方必须按本合

同约定的总数量、质量补库，以保证储备数量不减少、不降低。

补库、质检完毕，乙方应向甲方书面报告储备食糖投放及补库、

质检情况，以便甲方核验并委托第三方评估。

第七条 储备轮换

乙方因仓库装修或生产经营、提升品质等情况，需要对省级

储备食糖进行轮换时，应报经甲方核准。为保证质量，乙方原则



上应在储备食糖生产日期一年内将省级储备食糖至少轮换 1 次，

轮换采用滚动轮出的方式，轮换出的食糖应在 10 日内补库完毕，

并在完成补库后 3 日内向甲方通报情况，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质

检机构对补库糖的数量、质量进行核查和检验。轮换及质量检验

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监督检查

甲方对食糖储备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储备食糖的数量、质量、储存地点及存储安全等情

况；

2、检查储备食糖保管、轮换及调拨等执行情况；

3、调阅储备食糖台账、标牌、垛卡、财务凭证等资料。

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甲方监督检查，不得拒绝、阻挠或提供

虚假、误导信息。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报请省财政

厅取消储备补贴，取消乙方承储资格：

１、乙方储备以次充好、数量不足、擅自更换储备地点的数

量、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符合安全储存条件；

２、不接受、不配合甲方定期与不定期核验、检查、监督；

3、甲方通知动用省级储备食糖时，乙方未按要求完成投放任

务；

4、甲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乙方承储的食糖品种、数量、质

量与下达的储备计划不相符或储备食糖食品安全、质量、存储安



全检验不合格；

5、乙方不配合甲方的监督检查或在承储期内弄虚作假，存

在帐实不符、管理混乱等问题；

6、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动用省级储备食糖或更换储备地

点。

7、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实施储备食糖轮换管理。

8、乙方存在其它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本合同

约定条款的情况。

9、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必须无条件及时全面履行本

合同的约定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乙方违约或不全面履

行合同造成的损失，损失赔偿以第三方的评估为依据。

10、乙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或违反储备食糖存储管理的相

关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整改、补救措施；如乙方的

行为严重影响储备食糖管理安全、食品安全的，甲方有权将乙

方的行为报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依法追究乙方的法律责

任。

第十条 储备费结算及奖惩

1.储备期满后，乙方应当出具书面承储情况报告，甲方据此

对乙方履行合同及实际承储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在确认储备计划

落实、数量真实、质量合格、轮换正常和储备安全的情况下，由

甲方负责提请省财政厅将省级储备食糖补贴资金拨付给乙方。

2.乙方严格遵守本合同约定，食糖储备管理规范，年度绩效

评价良好的，可在下一个储备年度优先享有承储资格；若出现本



合同第九条所述情况，3 年内不予安排储备计划。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因国家政策调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其它不可抗拒的原

因至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应及时通报并取得政府相关部门

的认可，才可以免责。

第十二条 附则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国家

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按照储备食糖管理的相关

规定、政策协商解决。

3、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